
绿色产品标识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快推进生态文明体制建设，规范绿色产品标识使用, 依据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发〔2015〕25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标

准、认证、标识体系的意见》（国办发〔2016〕86 号）的相关要求，按照“市场导向、开放共享、社

会共治”的原则，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场监管总局统一发布绿色产品标识，建设和管理绿色产品标识信息平台（以下简称信息平

台），并对绿色产品标识使用实施监督管理。 

  

    结合绿色产品认证制度建立实际情况，相关认证机构、获证企业根据需要自愿使用绿色产品标识。

使用绿色产品标识时，应遵守本办法所规定相关要求。 

  

    第三条  绿色产品标识适用范围。 

  

    （一）认证活动一：认证机构对列入国家统一的绿色产品认证目录的产品，依据绿色产品评价标准

清单中的标准，按照市场监管总局统一制定发布的绿色产品认证规则开展的认证活动； 

  

    （二）认证活动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同推行统一的涉及资源、能源、环境、品

质等绿色属性（如环保、节能、节水、循环、低碳、再生、有机、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等，以下简称绿

色属性）的认证制度，认证机构按照相关制度明确的认证规则及评价依据开展的认证活动； 

  

    （三）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同推行的涉及绿色属性的自我声明等合格评定活动（以

下简称其他绿色属性合格评定活动）。 

  

    第二章 绿色产品标识的样式 

  

    第四条  绿色产品标识的基本图案如下所示。 

 
  

    获得认证的产品或其随附文件使用本标识时，应同时在绿色产品标识右侧标注发证机构标志；同一

产品获得两家及以上认证机构颁发的绿色属性认证证书时，标注相应全部发证机构标志。 

  

    认证活动一的绿色产品标识样式为： 

 
  

http://law.foodmate.net/show-189567.html
http://law.foodmate.net/show-189567.html


    认证活动二的绿色产品标识样式为： 

 
  

    对认证活动二，若需要在基本图案上标注其他识别信息的，须在相应制度方案中予以明确。 

  

    其他绿色属性合格评定活动如使用绿色产品标识的，样式在相应制度方案中予以明确。 

  

    第五条  绿色产品标识基本图案的矢量图可在信息平台自行下载。绿色产品标识可按比例放大或缩

小，标注后应清晰可识。 

  

    第三章 绿色产品标识的使用 

  

    第六条  除相关制度方案或认证机构另行要求外，企业可自主选择任意制作工艺（如印制、模压等）

在产品本体、铭牌、包装、随附文件（如说明书、合格证等）、操作系统、电子销售平台等位置使用

或展示绿色产品标识。 

  

    绿色产品标识的颜色应选用白色底版、绿色图案。 

  

    第七条  从事本办法所述认证活动一、认证活动二的认证机构应经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并在批准范围

内从事认证活动、使用绿色产品标识。 

  

    获得批准的认证机构应结合本办法要求，制定并公布本机构绿色产品标识使用管理要求。认证机构

授权获证企业使用绿色产品标识时，应在信息平台（www.chinagreenproduct.cn）上完成认证信息报

送，所报送内容包括产品及企业信息、认证模式、认证/检验检测机构信息、获证证书信息及产品绿色

属性的评价依据、评价项目、限值指标等。 

  

    第八条  对同一产品获得两家及以上认证机构颁发的绿色属性认证证书的，信息平台通过企业数据及

产品型号对该产品所涉及全部绿色属性认证信息予以整合发布。 

  

    第九条  完成认证信息报送后，信息平台将生成含有对应产品全部绿色属性信息的二维码并提供下载

链接，企业可自愿将二维码标注在所对应产品的适当位置（如：产品本体、铭牌、包装、随附文件、

操作系统、电子销售平台等），以供政策采信或消费识别选择。 

  

    第十条  其他绿色属性合格评定活动如使用绿色产品标识的，具体使用方式及符合性信息报送要求须

在相应制度方案中予以明确。 

  

    第四章 绿色产品标识的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  绿色产品标识使用方（认证机构、获证企业等）应建立具体管理措施，确保绿色产品标识

依据本办法正确使用和标注。 

  

    第十二条  认证及自我声明等合格评定活动中存在的绿色产品标识违规使用相关情况，依据有关法律

法规进行处罚。对涉企行政处罚信息，将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依法向社会公示。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场监管总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 

 


